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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为了防止宏观经济过热，控制房地
产投资规模，出台了多项针对房地产业的政策措施，但从实践来看，调控措施并未达到理想效果。而
理论界对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原因大多停留在表面，笔者认为不同的市场结构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
制。本文主要是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分析房地产市场的定价行为。 
二、理论综述 
产业经济学是以市场、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新产
业组织理论开始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
义”；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博弈论的
引入。国内学者运用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房地产市场问题主要集中在运用“哈佛学派”的“结构—
—行为——绩效”框架（即SCP框架）进行实证分析。苗天青（2004年）出版的《我国房地产业：结
构、行为与绩效》就是运用SCP框架分析房地产业。2004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王晓华（2006年）提出我
国房地产业属于区域性寡头垄断行业，房地产投资结构不尽合理，经济适用房投资比例偏小。余凯（2
007）探讨了寡头垄断下的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以上研究对本文思路的整理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房地产业的市场结构分析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行为，尤其是企业的定价行为。决定市场结构的主要因素
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化程度、市场进入壁垒、消费者需求弹性等。下面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房地产市场结构进而说明房地产市场的定价行为。 
（一）集中度 
市场集中是指考察市场上生产者与消费者各自的企业数以及企业在市场上相对规模的分布，由于房地
产产品的不可移动性、价值较高性，房地产企业面对的市场其实是一个个区域性的小市场，房地产不
能形成全国性或世界性市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房地产业企业众多，但能够影响多个市场的大企
业很少，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一般情况下是有一个或几个颇有市场势力的房地产企业控制
着本地的主要市场份额，可以说我国的房地产企业基本是在区域市场内竞争，这使得我们不能从全国
的范围和角度来分析一个房地产市场，而应该从一个区域来分析房地产市场。 
（二）产品差别化程度 
产品差别化是指在同类产品的生产中，不同厂商所提供的产品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差异。房地产商品
的物理性差异，买方的主观差异，服务的差异，地理位置差异，特殊促销活动差异以及建筑物的式
样、朝向、层次、规模、装饰、设备等方面的千差万别，更强化了房地产的异质性，都可以形成产品
差别化的因素。另外，房地产业项目主导的特点决定了产品的生产以项目为单位，企业的市场调查、
投资决策、融资、建设、营销等各种经营行为都围绕着特定项目展开，不同项目之间的经验很难复制
或移植。“有差别就有垄断”因此各开发商就拥有对自己的产品一定程度的垄断权，许多开发商善于
利用这种差别来制定经营策略以取得市场优势，这就构成了市场中的垄断价格。 
（三）市场进入壁垒 
产业的进入壁垒包括技术经济壁垒、产业规制政策。房地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项目投资大，现
阶段我国金融监管逐步严格阻止了中小规模资本数量少的企业进入，理论上其具有一定的行业资本进
入壁垒。从技术角度讲，房地产产品模仿性较强，优势技术可持续性短，并且房地产企业偏重于一种
资源整合的角色，房屋的建造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的销售有专门的中介机构，技术壁垒并不明显。
产业管制政策方面，自2002年7月以来，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分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就土地出
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资本金等方面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一定的要求和控制，在开发一个项目之前，
房地产商必须取得5个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了办好这5个证，总共要盖20多个章，涉及到
当地政府的城市规划、房屋管理、国土资源、工商管理、税务、建设、交通、环保、节能、卫生等部
门[8]。因此，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批准、土地出让合同的签订以及土地使用证的颁发，实际上就是政府
对开发商颁发许可证的过程。许可证制度以及协议出让制度导致了房地产开发企业严重的”圈地运动
“和寻租行为。而土地”招拍挂“制度大大缩减了土地出让的寻租空间，但是也提高了房地产业的进
入门槛[6]。综上所述，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一定的进入壁垒。 
（四）消费者需求弹性 
需求的价格弹性，表明消费者需求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吃穿住行“是消费者的基本需要，所以由”
住“引致的住房需求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不是能省就省得下来的。经济景气时，住房需求更加旺盛。所
以房价虽然高，可是需求弹性小，房价还是下不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房地产行业的垄断力量是很强
的。 
综合上述，我国房地产业的市场结构实际上是区域性的寡头垄断市场。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定价行为分析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区域性寡头垄断市场，开发商拥有较强的市场力
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可以通过垄断定价、价格歧视和合谋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那么我们下面进一步分析我国房地产企业在这个市场中的行为，也即房地产企业的定产策略与定价策
略。 
（一）房地产企业的垄断定价 
我国房地产企业在区域市场是面临寡头垄断的格局，这种情况下，开发企业就拥有着相当强的市场力
量，其面对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此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就是“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
“价格被动接受者”。如何制定“适当的价格”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就成为开发商最重要的行为决
策之一。在垄断条件下，如果任由垄断企业自行定价，那么其定价原则必然使企业收入（P·Q）减成
本（C）后的利润（π）最大化。目标函数为π＝P·Q－C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可以推导出利润最大化
条件下的垄断定价原则：PL＝MC/（1＋1/e）其中e＝P/Q·dQ/dP，即需求的价格弹性。该垄断定价原
则的经济学含义是，垄断产生了价格偏离边际成本的可能，其偏离程度的大小与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e）成反比[1]。而我们知道房地产商品，尤其是住宅对消费者而言是缺少弹性的，这使开发企业可



以尽可能地使定价超出边际成本，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其直接的结果则是我国房地产商品的价格呈
逐年递增的趋势。 
（二）价格合谋 
1.价格合谋可能性分析。我国房地产业呈现出区域性寡头垄断竞争，这种竞争结构使得价格合谋具备
了市场条件。另外，房地产行业投资巨大，巨额的沉没成本的威胁又迫使房地产商认识到：当只有少
数几个销售者时，自己的行为对竞争对手有很大的影响，打价格战可能遭受到报复。因为降低价格的
结果都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自身的利润。我们不妨假设有两个寡头房地产开发商1、2，他们开发的房屋
是同质的，博弈的次数为一次，他们在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中有四个不同的收益，如图1： 

 

对于房地产开发商1，2来说，如果房地产开发商选择打价格战，则双方都将损失200万元，这就是打价
格战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开发商的沉淀成本。若开发商1选择打价格，房地产开发商2选择不打价格
战，那么开发商1选择打价格战带来的收益100万元，房地产开发商2来说，将损失200万元，这也是沉
淀成本。若双方选择都不打价格战，而是选择进行合谋，则双方都将获得200万元的收益。因此，在进
行一次性博弈，开发商就有了合作的倾向，他们知道打价格战比打价格战能够获得更打的收益。 
但是对于区域性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他们的博弈次数远不止一次，因为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房地产
开发商的数量是有限的，特别是势均力敌的寡头开发商更是只有少数几家，而且他们之间并不陌生，
一轮投资或价格竞争后企业还将继续下一轮的较量，以此重复下去。所以不妨假设寡头房地产开发商
的数量为两个，博弈次数为n次。当n<∞时，根据重复博弈理论，当企业博弈到最后时期n时，因为过
去的选择都不会影响到n期的选择，因此每个开发商企业仍旧会选择价格竞争，当博弈处于n-1期时，
由于理性双方都会预测到最后一次博弈对方都会选择价格竞争，因此n-1次的选择对于下一次博弈没有
任何影响，从而n-1的选择和n次都如出一辙，最后双方都选择价格竞争。得出结论当n<∞时，动态因
素对结果毫无影响。当n=∞时，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每个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按照各个时期博弈
的选择进行重复，要不然一次的背离将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假使寡头房地产开发商1一开始选择价格
竞争，并在当期获得了收益，在以后无数次的博弈期中，对方都会以选择打价格战来惩罚他，由于博
弈是无限重复的，所以寡头房地产开发商1最终所导致的累计损失必然会超过选择打价格战时所获得的
短期收益，从而一开始选择打价格战是不理性的，这时，双方的最优战略都是不打价格战。 
2.价格合谋下的非价格竞争。房地产业呈现出区域性寡头垄断竞争，这种竞争结构使得价格合谋根为
现实，价格合谋也就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不打价格战。这样非价格竞争成为了主要的竞争形式，并被
强化。刚性的生产能力约束使产量竞争难以展开。通常，房地产企业的产品差异化行为主要有两种：
客观差异化和主观差异化。主要通过创新和广告。就广告而言，已成为房地产市场竞争中非常重要的
手段，房地产作为经验商品在购买之前非常难于鉴定其质量的好坏。每一个企业都力图利用消费者可
得到的有限信息做文章，从中获取大量的收入。 
总之，在默契合谋的定价机制作用下，房地产寡头垄断企业形成了垄断价格，是房地产价格呈现刚性
和价格居高不下的局面。房地产价格一般稳步走高，在高位运行，很少发生降价的变动，即使是供求
发生变化，房地产降价的幅度和速度也大大小于需求下降的幅度和速度，价格难以起到调节供求的杠
杆作用。 
五、降低房价市场，优化房地产市场结构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而同时也存在着竞
争不足的状况。因此，针对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改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制度 
一是应通过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在房地产市场中引入更多的竞争者。目前最可行的方法就是政府在土
地出让上，应控制过大规模的整体出让，即使是相对较大规模的土地出让，应改目前“生地”出让的
方式为“熟地”出让的方式，这样政府就可以将“熟地”切分为若干“规模适中”的地块，将大项目
拆分为中小项目，由不同的开发商开发，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房地产垄断和竞争不足的现
状。二是通过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切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地方政府”公告利益
执行人“的职责，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在土地批租中与中央政府的分成比例，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
金的依赖。 
（二）完善有关法规的建设，加大对开发商合谋的打击力度，遏止开发商合谋的行为 
2007年8月30日，《反垄断法》出台，这有利于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将从一定程度上扭转大企业
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的现状，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垄断对市场经济造成的破坏。 
（三）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力度 
由于我国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制度还未真正建立和健全起来，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垄断实力
还会进一步加强，政府要加大建设力度，大幅度提高经济适用房供应量，保证经济适用房的各项税费
减免政策落到实处，降低建设成本，严格控制经济适用房的单价和单套面积，同时，加强对经济适用
房购买交易环节的监督，打击腐败行为，严防寻租行为，要多渠道筹措资金，扩大覆盖范围，切实把
解决最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纳入政府职能，使真正有需要的中低收入的人群能享受到政府这一优惠政
策。 
（四）建立房地产信息强制披露系统 
在房地产业，寡头垄断地位强于其他行业。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信息扭曲必然比其他行业更为严
重。因此，完全有必要在房地产业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强制房地产商披露信息，并且建立相应的监
管机构，严格监督房价成本信息，及时发布各楼盘销售进度，严防开发商囤积房源，发现欺诈行为则
立即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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